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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新生入學成績優異助學金實施要點 

民國 104 年 4 月 17 日 103 學年度第 2 學期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4 年 4 月 21 日 103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4年 10月 21日 104學年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年 9月 23日 105學年度第 1學期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年 10月 3日 105學年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年 4月 24日 106學年度第 2學期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7年 6月 26日 106學年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3年 11月 28日 113學年度第 2學期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 113年 12月 2日 113學年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各高中職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嶺東科技大學新生

入學成績優異助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條件、助學條件與金額、申請程序以本校學生發展處當學年度公告為準。 

三、助學金之發給，均以新生入學並在本校完成註冊就讀為前提，並以大學部修業四年為限，延長修

業期間不予發給助學金。 

四、凡領取本助學金之學生，應於當學年度內協助班級導師或其他任課教師，提升班級學習風氣。 

五、本要點經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